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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7_BB_8F_E6_c36_50145.htm 【摘要】经济法以现

代市场经济为基础，是市场经济的法。在本质上，经济法是

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的法，是纵横经济关系平衡结合

的法，也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具有平衡协

调、综合调整等功能。它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方位的结

合，使法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关键词】

经济法 产生 本质 功能 一、概念界定 经济法以经济法律、法

规为基础，但不能认为有了经济法律、法规就有了经济法。

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独立学科的经济法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

，它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因此在

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及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都不可能

有经济法，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更不可能有上述

科学意义上的经济法。 我们把它定名为现代经济法。现代经

济法有两家，即资本主义经济法和社会主义经济法。资本主

义经济法可称之为"西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可称之为"

东方经济法"。二者是各有个性，也有共性。个性表现在产生

的过程不同，存在的基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

；共性表现在有共同的形成要素和规律，有共同的法律本质

和功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经济法先行产生，东方经

济法继而发展，共同奠定了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二、现

代经济法产生、形成的法律 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的产生

和形成各自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过程，但殊途同归，相反

相成。两类经济法从相反的过程揭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形



成的必备的共同因素和要件。主要有： 1．市场经济基础性

调节的"无形之手"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同时存在，相

互作用； 2．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 3．

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 4．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

围内相互渗透和融合。 上述各种矛盾都是现代社会经济基本

矛盾的具体表现。各种矛盾都有两个矛盾方面。传统理论把

这些矛盾的两个矛盾方面看做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关系

。两类现代社会在它们发展过程中都曾因此走向极端，分别

发生了"市场调节失灵"和"行政调节失灵"的社会经济危机，都

不得不进行变革，寻求出路。现代经济法适应这一需要而产

生。经济法理论把这些矛盾和矛盾方面都看作是一种对立统

一的关系。既承认它们之间有不同、有差别、有对立，甚至

于有对抗；但也认为它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统一

性，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必须共存并行，协调发展。这就

是经济法的"结合论"。这种"合"是以承认"分"为前提、基础的

，即"明其异、求其同"，"存异求同"，因此这种"结合论"又可

称为"分合论"。 三、现代经济法的本质 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是

指它不同于法律部门的"法律和法学本质"。经济法的本质与

其产生、形成的规律是一致的。 (一)经济法是"两手论" 经济

法是"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的法"，而不是任何一只手

的法。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国家之手的法"。西方垄断经济时

期国家之手是在市场之手的基础上伸出和发挥作用的，是为

了恢复市场之手的正常机能的。没有这两只手的结合，不可

能有西方经济法。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

之手无处不在，无比强大，但那个时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经济法，即使有也只能是"经济行政法"。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要任务就是要削弱、改革这只国家之手，解决国家干预过度

的问题；同时培育发展市场这只手。两相结合，才形成经济

法。所以从中国国情看，更不可把经济法简单地视为"国家干

预经济的法"。 (二)经济法是纵横两类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法 

只有一类经济关系是不可能产生，也不会形成现代经济法的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横向经济关系居绝对主导地位，

纵向经济关系极不发达，所以不可能有经济法。东方计划经

济时期，纵向经济关系居绝对统治地位，横向经济关系则极

其萎缩，发育不全，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经济法。现阶段，就

调整对象、调整范围看，民法是横向经济关系的大法，经济

法更多调整纵向经济关系，但不能由此认为经济法只调整纵

向经济关系，而丝毫不容涉及横向经济关系；由此将经济法

定性为"纵向经济法"是错误的。调整范围的分工，并不能从

根本上否定现代社会两类经济关系的结构状态和相互关系。

纵向经济关系为指导，横向经济关系为基础，两者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经

济立法也多半是将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调整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的。 (三)经济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

一的法 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是一对矛盾，是经济生活的永恒

话题。两者有对立，甚至可能对抗，但二者也必须相互联系

，取得相对的平衡和一致。西方用国家的经济集中，反对垄

断，恢复资产阶级的经济民主，使广大中小企业都能享受这

种民主，自由参加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则通过经济

体制改革，改变国家过度的经济集中；在生产经营领域内解

放广大企业，使它们能有自主的地位，自由地参加市场经济

生活。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在保持必要的经



济集中的前提下，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过程。经

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铸就了经济法，它是经济法产

生的根源、存在的基础、发展的动力，是经济法的本质和灵

魂。不能把经济法只视为经济集中的法。没有经济民主，没

有企业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经济法。 (四)经济法是"社会责

任本位法" 传统的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民法是"个体权利

本位"。它们在各自的调整领域内都是正确的、必需的，但它

们无法驾御经济生活全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不能绝对地排

斥行政法，但却不可令其主宰社会经济关系。民法调整横向

经济关系，但它对任何有层次、有管理内容的经济关系是无

能为力的，并且是天然对抗的。经济法是对现代社会经济关

系能够进行全面、系统调整的法。它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

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

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

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

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 (五)"以公为主，公私兼容"

的法 这里所说公法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和意志的法，所说的

私法是指反映社会个体利益和意志的法，并非指私有、私有

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和东方都从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打破

了公法与私法绝对划分的藩篱。西方是"私法公法化"，东方

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给国有企业以市场主体

地位，国家通过平等协商的契约形式实行自己的经济职能，

都是"公法私法化"的表现。现代社会在公法与私法的结合部

，在公法与私法一定程度上的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中形成了

第三法域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法种--经济法。因为经济法以

社会为本位，所以它仍是以公为主的法，但必须兼顾私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